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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書主要探討民事訴訟舉證減輕理論與實務重要與新穎之爭議

問題。本書特別著重民事訴訟舉證減輕基本法理與實務裁判分析之

研究，並設計實用性之圖表以供參考。於基本法理方面，本書試圖

建立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與舉證減輕三大階層、十二小階層與四

十小階層之體系，從類型化之觀點，探究第二階層與第三階層舉證

減輕實質考量因素、構成要件、法律效果、舉證減輕之類型與功

能。且從過度補償與不足補償禁止之觀點，進行舉證減輕之調整與

修正，並從事三階層體系與證據評價之結合性之研究。 

本書加入比較歐盟法、德國法與我國法之觀點，就ㄧ般商品瑕

疵與非高度危險人工智慧商品瑕疵事件、高度危險人工智慧商品瑕

疵製造人損害賠償責任事件（包含過失責任與商品瑕疵、過失、責

任成立因果關係推定規定舉證減輕之適用問題；無過失產品責任與

商品瑕疵、責任成立因果關係推定規定舉證減輕之適用問題）、經

銷商與使用者（職業運作者與非職業私人使用者）損害賠償責任事

件（包含過失責任、視為商品製造人無過失責任事件及其相關推定

規定舉證減輕之適用問題）、公害事件責任成立因果關係、醫療訴

訟事件醫療瑕疵、醫療過失與責任成立因果關係、交通事故事件過

失與責任成立因果關係，以及不當得利事件（從不當得利類型之區

分，觀察無法律上原因舉證責任分配與舉證減輕之爭議）之第二階

層與第三階層舉證減輕，進行實務與學理重要爭議問題之分析。 

本書特別著重民事訴訟舉證減輕基本法理，與個別需求舉證減

輕事件交互結合性之研究，盼藉此釐清民事訴訟實務舉證減輕重要

之爭議問題。本書每項爭點後面附有延伸思考，將相關爭點研讀連

結至「民事訴訟法實例研習」與「民事程序法爭點理論與實務」兩

本書籍，以利讀者作更多延伸性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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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 論 

在民事訴訟事件所謂舉證責任分配之意涵，乃將舉證責任分配

（Verteilung der Beweislast）給其中一造當事人來擔負（由原告或被告

負擔舉證責任），故同一個待證事實之正面由原告負舉證責任，不可

能該事實之反面由被告擔負舉證責任。舉證責任只有兩種類型，一為

客觀舉證責任（結果責任），另一為主觀舉證責任（行為責任）。須

注意「具體證據提出責任」並不屬於舉證責任之範圍。舉證責任之分

配，乃由何造當事人擔負舉證責任之問題（原告或被告）。於此乃涉

及第一階層舉證責任分配（規範理論）與第二階層舉證責任轉換之問

題，而非第三階層舉證責任未轉換之舉證減輕（與具體證據出責任減

輕有關），例如表見證明、資訊提供義務、個別訴訟上事案解明義

務、證明妨礙與證明度降低之問題。依照規範理論，由何造當事人就

待證事實負舉證責任，或者須依照民訴法第277條但書「法律別有規定

或顯失公平」來轉換舉證責任於他造當事人。此為第一階層跟第二階

層之問題。第一階層是舉證責任的分配基本規則──規範理論：主張

權利存在當事人，必須就權利根據規定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另外三

種要件事實，權利阻止規定要件事實、權利受制要件事實、權利消滅

要件事實，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 
舉證減輕包含第二階層舉證責任轉換之舉證減輕與第三階層舉證

責任未轉換之舉證減輕。第二階層為舉證責任轉換之舉證減輕。第二

階層舉證減輕乃在於修正規範理論之不足而轉換舉證責任至他造當事

人。我國民訴法第277條但書之立法理由指出：「關於舉證責任之分配

情形案情繁雜，僅設有原則性規定（民訴法第277條本文），未能解決

一切舉證責任分配之問題。尤以公害事件、交通事故、商品製造人責

任、醫療糾紛等事件之處理，如嚴守本條所定之原則，難免發生不公

平之結果，使被害人無從獲得應有之救濟，有違正義原則。爰於原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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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下增訂但書之規定，規定「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

者，不在此限。」本條但書規範意旨主要在於公害事件、交通事故、

商品製造人責任與醫療訴訟等事件，轉換特定待證事實之舉證責任，

修正依照第一階層規範理論分配舉證責任之不足。於商品瑕疵事件主

要為民法第191條之1但書商品瑕疵、商品過失與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轉

換 （法定舉證責任轉換）（然其與消保法第7條價值判斷失衡，宜依

照民訴法第277條但書顯失公平從事排除矛盾之法續造）。值得留意

者，乃於藥品瑕疵與高度危險人工智慧產品瑕疵事件就瑕疵與責任成

立因果關係新創設舉證責任轉換之前提要件：具體損害適合性（證明

度降低至優越蓋然性）（宜依照民訴法第277條但書顯失公平新創設之

法續造）。消保法第7條之1瑕疵領域舉證責任乃法定舉證責任轉換。

於醫療訴訟事件則主要涉及民訴法第277條但書顯失公平之舉證責任轉

換，例如：因可完全控制風險轉換醫療瑕疵與醫療過失（主要事實）

之舉證責任、因病歷記載義務、保存義務與提出義務轉換醫師未採取

特定醫療措施（間接事實）之舉證責任。此外，尚須留意於新手瑕

疵、重大醫療瑕疵、單純檢查瑕疵與假設性重大瑕疵之情形，依照我

國民訴法第277條但書顯失公平轉換醫療瑕疵責任成立因果關係之舉證

責任。再者，於醫療說明瑕疵損害賠償之事件中，依照我國民訴法第

277條但書顯失公平轉換關於說明瑕疵與病人同意之舉證責任至醫院或

醫師。於公害損害賠償事件中，甚為重要者乃民法第191條之3但書過

失與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轉換。但本文認為此項責任成立因果

關係舉證責任轉換，宜透過民訴法第277條但書顯失公平新創設其轉換

之前提要件（具體損害適合性證明度達到優越蓋然性之要件），並結

合第三階層舉證減輕之手段。此外，於立法上則建議增訂無過失之環

境損害賠償責任（危險責任，並以具體損害適合性證明度達到優越蓋

然性，作為其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之推定基礎，並結合第三階

層舉證減輕之手段。於交通事故損害賠償事件，動力車輛駕駛人駕駛

過失之舉證責任，乃依照民法第191條之1但書之規定轉換舉證責任

（法定舉證責任轉換）。然而，就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舉證責任，則並

未轉換，仍依照規範理論由原告負舉證責任，此時則須檢驗是否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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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階層舉證責任未轉換舉證減輕之適用，尤其表見證明之適用。倘若

駕駛人將其車超越雙黃線行駛至對向車道撞到對向行駛之車輛，造成

對向車輛之駕駛受有財產上與非財產上損害，此種情形可認為有過失

與責任成立因果關係雙重表見證明之適用。就過失相關待證事實部

分，則因同時有第二階層舉證責任轉換之適用，則應優先適用第二階

層對負舉證責任當事人較有利之舉證減輕手段（第二階層優先於第三

階層適用）。就責任成立因果關係部分，則因無第二階層舉證責任轉

換之適用，而應適用第三階層之表見證明。於第二階層舉證責任轉換

適用時，尚須特別留意非給付型不當得利權益侵害型無法律上原因舉

證責任之轉換與契約債務不履行之情形可歸責於債務人事由舉證責任

轉換之問題（尤其行為債務之情形舉證責任是否轉換之問題）。於解

釋與適用民訴法第277條但書法定舉證責任轉換與顯失公平舉證責任轉

換時應特別留意如下之事項： 
第一、其係以實體法之理由、訴訟法之理由或者實體法與訴訟法

雙重理由作為其舉證責任轉換之正當化依據（參本文所提出舉證責任

分配與舉證減輕40小階層中第1小階層至第25小階層）。 
第二、於解釋與適用上宜特別留意舉證減輕之基本法理：不足補

償禁止與過度補償禁止原則。是否有基於不足補償原則而有適用舉證

責任轉換之必要性？是否基於過度補償禁止原則，而不能適用第二階

層舉證責任轉換之舉證減輕？ 
第三、法定舉證責任轉換或顯失公平舉證責任轉換之前提要件或

者推定基礎為何？就前提要件或者推定基礎證明度之要求為何（是否

有證明度降低之適用）？就前提要件或者推定基礎是否有第三階層其

他舉證減輕手段之適用？ 
第四、舉證責任轉換後，他造究係提出本證抑或反證推翻該項已

獲證明之前提要件事實或者推定之內容？舉證責任轉換至他造後是否

再有第三階層證證明度降低至優越蓋然性之適用？ 
第五、是否有第二階層舉證責任轉換舉證減輕與第三階層舉證責

任未轉換舉證減輕發生競合，而應優先適用第二階層舉證責任轉換法

律效果之情形？  
第三階層舉證責任未轉換之舉證減輕。其主要可包含次要事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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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化責任、表見證明，資訊提供請求權、個別限定事案解明義務、證

明妨礙與證明度降低之舉證減輕手段。此等情形舉證責任並未轉換到

他造當事人。例如：表見證明與證明度降低之情形並未轉換待證事實

之舉證責任。適用第三階層之情況，仍然適用第一階層之規範理論，

舉證責任沒有任何的改變，仍適用民訴法第277條本文之規定。因此，

第三階層之舉證減輕係指「具體證據提出責任之減輕」。其乃針對通

常證明的方式進行修正，而非在修正規範理論，因其本身依照規範理

論來決定其舉證責任之分配。第三階層乃在修正一種通常的證明方

式，因為通常證明方式不能用表見證明，因為通常證明方式不能用證

明度降低，而須達到原則性的證明度。在通常證明方式下，不能要求

對造提出文書。第三階層主要乃涉及民訴法第277條但書以外其他各個

別條文規定之適用或者相關法續造之問題。第三階層舉證減輕手段第

一種舉證減輕手段乃次要事實具體化責任，此項舉證減輕手段主要適

用於負舉證責任當事人對於事實過程發生並不知悉，難以期待其就待

證事實（不論為消極事實或者積極事實）為具體化陳述，但相關事實

過程之發生處於未負舉證責任當事人之支配或控制之領域，較能合理

期待就待證事實進行具體化之陳述，此種情形未負舉證責任當事人基

於誠信原則擔負次要事實舉具體化責任（例如給付型不當得利無法律

上原因、求償型與費用支出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原因之相關

事實，被告負有次要事實具體化陳述之責任，透過如此次要事實具體

化責任，將使就無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之原告，就證明對象之範圍

限縮與特定化，其僅須就被告指出之法律上原因進行排除之證明即

可，透過如此之方式達到原告具體證據提出責任減輕之效果，但次要

事實具體化責任不會產生舉證責任轉換之效果，故本書將其列為第三

階層舉證責任未轉換之舉證減輕手段。然而非常特別者乃次要事實具

體化責任之情形，不僅產生具體證據提出責任減輕之效果，且將產生

事實具體化責任減輕之效果。第二種舉證減輕手段表見證明，而表見

證明這是一種基於經驗原則（Erfahrungsgrundsatz）之應用，即典型事

實過程發生就依照經驗原則，注意在此不使用經驗法則之用語，而是

使用經驗法則中之「經驗原則」，此用語是因為經驗原則之蓋然性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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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非常高蓋然性（90%），始可適用表見證明推論待證事實存在，

尤其是瑕疵、過失與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表見證明之適用。須注意的

是，表見證明原則上不能降低證明度，要達到非常高蓋然性，其亦不

能轉換舉證責任。 
另外，第三種舉證減輕手段乃資訊提供義務，其主要規定在實體

法，然也有可能在程序法（如扶養費請求權於德國家事事件法中有程

序法上之資訊提供請求權），其原則上不會導致轉換舉證責任。於我

國法之下宜透過誠信原則導出此項資訊提供義務。第四種舉證減輕手

段乃個別例外限定之事案解明義務，其主要包含文書提出、準文書與

勘驗物提出義務。此乃基於訴訟法上之理由證據典型偏在於他造當事

人。因上開文書、準文書或勘驗物典型偏在於相對人那一方。第五種

舉證減輕手段為證明妨礙（我國民訴法第282條之1）。本條雖係規範

故意證明妨礙，但過失證明妨礙應認可類推適用民訴法第282條之規

定，蓋故意證明妨礙於實務上很難證明，故過失證明妨礙也可構成。

倘若他造或者是相對人未提出重要之文書、準文書或者勘驗物，也同

時構成證明妨礙。證明妨礙不僅包含他造以作為方式為證明妨礙，亦

包含消極不作為之方式證明妨礙。依我國民訴法第282條之1之規定

「使證據故意滅失或者隱匿，尚包括『礙難使用』」，上述例子即屬

於「礙難使用」，因未提出該重要之文書、準文書與勘驗物，負舉證

責任之當事人即無法舉證成功。民訴法第345條就是違反文書提出義務

的效果，其實是涉及到證據評價的問題。此時法院就可以對原本負舉

證責任之當事人為較有利的證據評價，法院可認為待證事實是真實而

形成暫定的確信，或者依該證據的主張為真實。此與民訴法第282條之

1之法律效果是相同，兩者皆可對負舉證責任當事人為有利之證據評

價，減輕其具體證據提出責任。而且同一未提出文書違反文書提出義

務與構成證明妨礙之行為，法院對於其法律效果之評價應一致化，避

免價值判斷矛盾。然而，民訴法第345條與第282條之1解釋上並未包含

轉換主要事實之舉證責任。本文認為原則上為他造違反文書、準文書

與勘驗物提出義務不能轉換主要事實之舉證責任（僅於例外情形如於

藥品瑕疵或者高度危險人工智慧產品瑕疵事件之情形違反上開義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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